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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正公告 

通函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

 

茲提述中國興業太陽能技術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二零一六年

四月二十二日刊發之通函（「該通函」）及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

刊發之有關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之公告（「股東週年大會通告」），本公

告所使用但未另有界定之詞彙應與該通函所賦予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
 

本公司注意到該通函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中出現文書錯誤，並僅此希望

作出以下更正： 

 

1. 在該通函的第 2 頁「發行授權」的釋義中，正確應為： 

「建議授予董事的一般及無條件授權以配發、發行及處理不超過本公

司於有關普通決議案通過當日已發行股份數目 20%的新股份」； 

 

2. 在該通函的第 3 頁「購回授權」的釋義中，正確應為： 

「建議授予董事的一般及無條件授權以購回最多達本公司於有關普

通決議案通過當日已發行股份數目 10%的已繳足股份」； 

 

3. 在該通函的第 16 頁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的第 2 頁的第 6(c)項普通決

議案中，正確應為： 

「(c) 董事依據上文(a)段的批准獲授權購回的股份總數，不得超過本

公司於本決議案通過當日已發行股份數目的 10%，而上述批准亦須以



此數額為限；及」； 

 

4. 在該通函的第 16 和 17 頁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的第 3 頁的第 7(c)項普

通決議案中，正確應為： 

「(c) 除依據(i)供股（定義見下文）；或(ii)本公司就授出或發行股份

或收購股份權利而進行的任何購股權計劃或類似安排；或(iii)根據本

公司已發行的任何認股權證或可兌換為股份的任何證券的條款行使

認購或兌換的權利；或(iv)根據不時適用的細則進行任何以股代息或

以配發股份代替股份的全部或部分股息之類似安排外，董事依據上文

(a)段獲授予的批准配發、發行、授出、分派或以其他方式處理或同意

有條件或無條件配發、發行、授出、分派或以其他方式處理（不論根

據購股權、兌換或其他方式）的股份總數，不得超過本公司於本決議

案通過當日的已發行股份數目的 20%，而上述批准亦須以此數額為

限；及」；及 

 

5. 在該通函的第 17 頁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的第 4 頁的第 8 項普通決議

案中，正確應為： 

「8. 動議待上述第 6 及第 7 項決議案獲通過後，謹此擴大根據上述

第 7 項決議案授予董事配發、發行、授出、分派及處理額外股份的一

般授權，加入本公司根據上述第 6 項決議案獲授予的權力所購回的本

公司股份總數，惟有關數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於本決議案通過當日已發

行股份數目的 10%。」 

 

本公司亦確認，除上文澄清外，該通函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中所載的所

有其他資料均為正確且並無改動。本更正公告為該通函及股東週年大會

通告之補充資料並須一併閱覽，而在此情況下，以現有形式呈列之該通

函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將繼續有效。 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董事會命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國興業太陽能技術控股有限公司 

主席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劉紅維 

               

香港，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
 

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劉紅維先生，孫金禮先生，謝文先生；本公司的非
執行董事為李會忠先生，曹志榮先生;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京先生，易永發先
生，程金樹先生。 


